	燦 星 旅 遊 網 旅 行 社 分 期 付 款 專 用 刷 卡 單


	ATTN： 
	
	小姐/先生
	
	
	★

	業務員：
	
	業務電話：
	
	業務傳真：
	

	收款單號：
	
	SSL_NO：
	
	訂單編號：
	


	*持卡人姓名
	
	英文姓名
	

	*持卡人卡號
	　　　　
	*卡片背面卡號末三碼: 

	消費(刷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月　　　年

	*發卡銀行/期別
	中國信託□ 3 期 （全商品）　　□5期（限定商品）
玉山銀行□ 3 期 （全商品）　　□5期（限定商品）　　□紅利折抵(可與3期分期並用)
花旗銀行□ 3 期 （全商品）　　□5期（限定商品）

澳盛銀行(原荷銀)□ 3 期 （全商品）　　□5期（限定商品）

台新銀行□ 3 期 （全商品）　　

	商
品

名

稱
	產品名稱：　　　　　　　　出發日： 
飯店名稱: 

客戶名稱：

	*分期總金額
	NT$ 
	每期金額
	NT$

	 附註：若刷卡金額大於$50,000(含)以上，請持卡人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信用卡、正反面影本
 　　　(一經授權成功後恕不接受換卡刷作業)

	*分期總額
(國字大寫金額)
	　                                                          元整

	*持卡人姓名
	
	英文姓名
	

	*持卡人簽名
	


	*旅客姓名：＿＿＿＿＿＿＿＿＿刷卡人非旅客本人時，請註明與旅客關係＿＿＿＿＿＿＿＿＿
*持卡人出生年月日：西元＿＿＿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代收轉帳單據抬頭：＿＿＿＿＿＿＿＿＿＿＿＿＿＿　統一編號：＿＿＿＿＿＿＿＿＿＿＿＿
分期付款注事事項說明：
1. 本項信用卡分期付款交易係由發卡銀行一次墊付消費款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消費帳款予本行。發卡銀行非商品進口人、出售人或經銷人，與商品出賣人之間亦無代理、合夥關係、提供保證或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之瑕庛等交易實體關係。相關出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服務請逕洽商品出賣人。
2. 若於分期付款期間停卡、不續卡或其他信用貶落之情事，本人同意將所有剩餘未還之分期付款本金及手續費視為一次全部到期，並列入下期帳單之一般信用卡消費帳款中。
3. 分期交易與發卡銀行現金折抵活動不得同時併用。
4. * 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


